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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德文旅字第28号
对政协德宏州十二届三次会议

第88号提案的答复

保锐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傣剧传承人才培养的提案，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您对我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关注与支持。傣剧历史悠久，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群众基础，近年来外出参加比赛也荣获了众多国家级、省级奖项。目前国家级项目傣剧的保护责任单位是德宏州文化馆（德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一直以来都在开展傣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截止目前，德宏州非遗中心已经在全州建立了15个傣剧（传承）传习点，并在每个传承点配发了音响、耳麦、话筒、演出服饰、演出道具、展板等，用于傣剧（传承）传习点正常开展傣剧的培训、演出及排练等。2014年—2017年，德宏州非遗中心外聘了20余名教师赴全州傣剧业余团队所在地对民间艺人及爱好傣剧的业余人员开展业余团队辅导教学，每个团队辅导14—30天，费用由德宏州非遗中心负责报销，均收到了较好的培训成果。

    自2006年以来，德宏州直及各县市文化旅游主管部门不定期都要举办傣剧项目的传承培训班，每年傣族泼水节时期也会举行傣剧的剧目汇演或比赛。关于傣剧演员培训问题，建议德宏州傣剧传承保护展演中心与德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合作，联合申报中央及省级专项资金项目用于傣剧演员的培训及训练等事宜。关于德宏州傣剧传承保护展演中心财政预算编外临时合同演员15名人员问题，我们将积极向州人民政府分管领导及相关部门反映，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力所能及地给予解决存在问题。

最后，再次真诚感谢您们的良好建议，也希望您一如既往地继续关注、支持文化事业发展，在今后的工作中提出更多更好的意见和建议。
                                                         2020年5月12日
（联系人及电话：何秀芳 13578279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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